
索福尼亞、納鴻及哈巴谷先知書 
 

索福尼亞、納鴻及哈巴谷三卷書，由於篇幅較短，所以也被列入小先知書內。不

過，它們三者的內容則並不相同，各有其特色。它們的作者是誰，可說已無法查究，

但書的內容必是從先知的時代留存下來的。本文現從成書時間、內容結構和中心思想

三方面，把這三卷書作一簡單的介紹。 

一、成書時間 
索福尼亞先知書的言論大部份都是來自索福尼亞先知自己的說話，這位先知按血

統而言是猶大王希則克雅的後人（索 1:1）。他在約史雅為猶大王時（公元前六四○至

六○九年）執行先知的職務，大約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（編下 34:3-7），以至改革以後。
1 因而，他可能與耶肋米亞在某一段時間中，同時執行著先知的職務。至於索福尼亞先

知書的成書日期，相信是在南猶大國被攻陷以後。 

納鴻先知書中有關納鴻先知自己的內容很少，只說他是厄耳科士人（Elkosh，鴻 

1:1），而厄耳科士是在何處也是無從稽考的。至於他的背景和所處的年代，亦不太清楚。

但是，在書中提及了埃及諾阿孟（Noaman）和尼尼微的陷落，都反映公元前七世紀末

的景況。2 納鴻先知書的成書時間也是沒有明顯的指示。不過，就其內容的反映而言，

它應是在猶大國陷落以後完成的。 

哈巴谷先知書中除了說出哈巴谷是先知（哈 1:1）以外，沒有直接描寫他的背景或

他所處的年代。不過，其內容的描述則反映出，這位先知應是公元前第七世紀末的人

物。因為書中提及加色丁人的侵略（哈 1:6），而這些加色丁人是聚居於美索不達米亞

的南部，即後來被稱為巴比倫的地域。他們更在公元前七世紀至六世紀初期，取代了

亞述的地位，控制了古代的近東地區。所以，哈巴谷被認為是處於公元前七世紀末的

人物，他在那時候執行他作為先知的職務。而哈巴谷先知書成書的日期則可能是在猶

大國滅亡，即公元前五八七年以後。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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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內容結構 
索福尼亞先知書全卷書共有三章，除了一段簡短的前言，指出索福尼亞先知，是

在約史雅的時代，得到天主的啟示外，全書可分為三部份：一、毀滅和懲罰的神諭

（1:2-18）；二、勸諭和有關其他民族的受罰（2:1-15）與及三、拯救耶路撒冷及猶大的

神諭（3:1-20）。作者在開始時，交待了先知的身分和所處的時代（1:1），然後記述一連

串的神諭。首先描述了天主因為人類的罪惡而要施以懲罰（1:2-6），上主的日子要臨於

猶大和耶路撒冷，那時要有哀號和痛苦（1:7-18）。隨後則勸告他們應要尋求上主

（2:1-3），並且指出各個民族的災禍（2:4-15）。最後，在再次斥責耶路撒冷後（3:1-8），

提出了天主要施予救恩，在某個時間內，萬民要歸向上主（3:9-10），以色列要得到拯

救（3:11-20）。 

除了一個對納鴻簡單的介紹外，納鴻先知書全書共可分為四個部份：一、天主的報

復（1:2-8）；二、對猶大和以色列的安慰（1:9-2:1）；三、尼尼微的滅亡（2:2-14）及四、

對尼尼微的責難（3:1-19）。作者在介紹納鴻時，只說他是厄耳科士人，而沒有提及他的

背景（1:1）。神視開始的部份描述了天主對惡人的憤怒，祂要向他們施行報復（1:2），

但祂會拯救善良的人（1:7-8）。繼而向尼尼微發出警告（1:9-11,14），並安慰猶大和以色

列，告訴他們惡人和欺壓他們的人將要滅亡，而他們則可復興（1:12-13）。尼尼微的滅

亡，是罪惡的結果（2:1-14）；因為它搶掠殺人，無惡不作（3:1-7），更由於不自量力，

而引致自己的滅亡（3:8-17）。 

哈巴谷先知書在開始時，只是指出說出神諭的是哈巴谷先知（1:1），沒有提及他的

個人和時代背景。而除了這一節外，書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部份：一、先知與天主的對

話（1:2-2:5）；二、五類惡人要遭受的災禍（2:6-20）及三、哈巴谷先知的禱辭（3:1-19）。

在書的第一部份，先知在與天主的兩次對話中，都指出社會的罪惡，法律未能有效地

施行，正義也不能申張（1:2-4,12-17）。而天主則肯定地指出：在一定的時期內，祂將

要透過不同的方式懲罰惡人（1:5-11；2:1-5）。那些聚歛他人財物的人（2:6）、謀取重利

的人（2:9）、以血債和邪惡建立城鎮的人（2:12）、以攙有毒物的酒給近人喝的人（2:15）

與及對木頭說「醒來」和對啞石說「起來」的人（2:19），都會受到相稱的懲罰。最後，

先知在詩歌體的禱辭中讚美天主的尊威和大能（3:3-11），並肯定了天主拯救其子民的

行動（3:12-15），而他自己更表示對天主的信賴，即使在困苦中，仍會喜樂於上主，歡

欣於救主天主（3:18）。 

 

三、中心思想 
與亞毛斯和依撒意亞先知書一樣，索福尼亞先知書亦提及「上主的日子」，由於人

的罪惡，在這日子裏，天主對人加以審判和懲罰。而這種審判和懲罰，並不局限於以

色列人，而是普世萬民。不過，懲罰並非永遠的，天主仍給予人悔改的機會，特別是

應許以色列要得到拯救。在懲罰之後，天主將要使他們脫離災禍，並要再次使他們興

起而受到萬民的讚美。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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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卷納鴻先知書都是針對著尼尼微的，指出它的罪惡，並預告天主對它的懲罰。

但卻沒有如同其他先知書一般，指出猶大和以色列遭受災禍的原因，也是由於犯了嚴

重的罪過。因而，這卷書所強調的，是天主對猶大和以色列的忠誠，祂是不會放棄他

們的。5 

哈巴谷先知書與其他的先知書不同，它不是以神諭去警告或勸導以色列人悔改，

而是一方面指出了社會中的不正義，另一方面則指出天主的本質和祂對待以色列的方

式。6 天主是正義和忠信的，祂不會對祂的人民置諸不顧，也不會對惡人坐視不理，在

適當的時間，祂會施行拯救或懲罰。然而，社會中的種種罪惡，特別是不正義，其原

因是人不重視遵行天主的法律。人必需信賴天主，遵行祂的旨意。 

 

（取自《荒漠燃荊：丙年》，香港：展福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0，(19)-(24)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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